
永康市万普工贸有限公司于 2015 年 6
月 2 日经股东会决议，决定终止经营注销公
司，并成立清算组。请各债权人自本公告之
日起45天内，凭有效证据向本公司清算组申
报债权，逾期不报视为自动放弃。

清算组联系地址：浙江省永康市江南街
道湖西村黄务17号第五幢

联系人：周灿平
联系电话：13738965199

永康市万普工贸有限公司清算组
2015年6月5日

注销清算公告

2015年6月6日 星期六

广告热线：87138766 8711653304 广而告之
高价收购旧发电机

电话13588613758
上门翻新沙发

2731换皮换布18608190482

承接加工业务
7873冲床压机800吨-16
吨18台13819909506

加湿器模具转让
7891天猫商城，家居收纳
类产品全套模具转让，另
有超声波塑料焊机转让
18757910400胡先生

壶镇山庄转让
8011 壶镇大型山庄转让
或合作，可转国有，电话：
13362061730

寻外加工
8056，3 毫米铁件冲孔、
折弯、焊接 13958472601
王，13958472598陈

转 让
8057喷漆烘道一条，胶木
注射机2台13735766778

非标门厂转让
8067 九成新非标设备转
让，可连厂房一起出租，
桐琴15088238962

网吧转让
8092 因另有发展，市内
网吧以最低价急转，非诚
勿扰15858908899

冷库转让
8115,15867922739,731846

宾馆转让
8140 飞凤路营业中宾馆
转让，客源稳定，电话：
13735621440

求购注塑机
8141,300克13335929397

注塑机转让
8146,200 克-2000 克注
塑机转让13758994476

声 明
8149 刘文华遗失焊割操
作 证 ， 证 号 ：
T360222197008014013
，声明作废。

营业执照遗失公告
8143 永康市石柱戈德工
具厂遗失永康市市场监
督管理局 2014 年 7 月 31
日 核 发 的 注 册 号 为 ：
330784615012510 的 营
业执照（正本），声明作废。

永康市石柱戈德工具厂
2015年6月5日
声 明

8117 永康市花川机械五
金厂遗失税务登记证（副
本 ） ，浙 税 联 字 ：
3307221979120382187A，
声明作废。

营业执照遗失公告
5834 永康市东城宾春杂
货店遗失永康市工商行
政管理局 2011 年 5 月 9
日 核 发 的 注 册 号 为 ：
330784611122461 的 营
业执照（正本），声明作废。

永康市东城宾春杂货店
2015年6月5日
声 明

永康市东城宾春杂货店
遗失永康市工商行政管
理局 2011 年 5 月 6 日核
发的食品流通许可证（正
本 ） ， 证 号 ：
SP3307841150023460，
声明作废。

营业执照遗失公告
8122 永康市瑾翔超市遗
失永康市市场监督管理
局 2012 年 12 月 25 日核
发 的 注 册 号 为 ：
330784611060012 的 营
业执照（正、副本），声明
作废。

永康市瑾翔超市
2015年6月5日
声 明

8141 永康市雨兰胶水经
营部遗失公章一枚，声明
作废。

营业执照遗失公告
8126 永康市古山泰紫保
温杯厂遗失永康市市场
监 督 管 理 局 2010 年 10
月 20 日 核 发 的 注 册 号
为 ：330784610037765
的营业执照（正、副本），
声明作废。
永康市古山泰紫保温杯厂

2015年6月5日

商务信息

厂房出租
8019 永康高速路出口处附近
有 1800 平简易厂房出租，水
电齐全，可做库房。15382487799

厂房出租
8034 长城工业园神舟模具店
面二楼3000平方有货梯，水电
齐全13705898850,698850

厂房出租
8041 世雅上村 2 层 1400 平
方出租或转让13967918111

下园朱厂房出租
8055 城 西 下 园 朱 一 楼 厂 房
4300 平米出租，另长城 8000
平 米 未 建 房 出 租
15857980325,556711

未建房转让
8057金华金西经济开发区20
亩 ，泰 地 套 房 165 平 方
13735766778

厂房出租
8059 清溪工业区有标准厂房
二层 800 平米，三层 1000 平
米 出 租 宜 装 配 淘 宝
13566910598吕先生

求购武义厂房
8060杨女士13967961368

望春西路套房转让
8068,120 平方四室二卫，双
车库15158921972

套房转让
8070 金水湾小区复式 199 平
方18858959394

厂房转让
8073 白云工业区厂房两套：
一套 240 平方米，另一套 300

平 方 ， 交 通 方 便
13958099017

厂房转让
8074 花 街 镇 330 国 道 边 ，
2000 平方 3000 平方国有，双
证全13566917496,557496

写字楼出租
8095 人民医院对面整层毛坯
写字楼出租13665832535

五金城套房转让
8108 五金东路六楼 103 平另
带 阁 楼 转 让 ，电 话 ：
13857956372,596372楼

套房转让
安居苑五楼位置佳，解放小学
永三中学区15394393755

城西二楼厂房出租
8109 有 货 梯 ，后 垄 路 73 号
13588604616,614616

金水湾房屋急转
8112 复合式有空中花园车位
13506797738,692837

高速路口厂房出租
8114 金西工业区新建厂房 1
万 平 方 ，租 金 可 分 月 支 付
13705898696

店面出租
8116 位于世纪华城 182-184
号店面，电话：13735709770,
659770

房屋转让
8120 经济开发区三间九层全
新，地段佳构造时尚配电梯
15325890079

房屋出租
8121丽州北路62号一幢三间六

层 占 地 150 平 米 出 租
13905894571,656183

未建房转让
8140 堰头村七间未建房转让
13905892194

房屋出租
望 春 东 路 二 楼 房 屋 出 租 ，
电 话 ： 87172770,
13806774056

营业执照遗失公告
8127 永康市东城柏纳思美容
院遗失永康市市场监督管理
局 2011 年 6 月 30 日核发的
注 册 号 为 ：
330784611126552 的营业执
照（正、副本），声明作废。

永康市东城柏纳思美容院
2015年6月5日

声 明
8133陈象朝遗失2008年5月
12 日的出租车上岗证，证号：
3307840010108008793， 声
明作废。

声 明
8134 永康市西城振柱拉面馆
遗失税务登记证（正、副本），
浙 税 联 字 ：
3307221964062264307A，声明
作废。

营业执照遗失公告
8135 永康市东城利丰装潢材
料店遗失永康市工商行政管
理局 2011 年 3 月 2 日核发的
注 册 号 为 ：
330784611014821 的营业执
照（正本），声明作废。

永康市东城利丰装潢材料店
2015年6月5日

营业执照遗失公告
8138 永康市五金城浙中设备
物资经营部遗失永康市工商
行政管理局2013年6月26日
核 发 的 注 册 号 为 ：
330784611015757 的营业执
照（正、副本），声明作废。

永康市五金城浙中设备物资
经营部

2015年6月5日
声 明

永康市五金城浙中设备物资
经营部遗失税务登记证（正、
副 本 ） ，浙 税 联 字 ：
3307221964071764127A，声明
作废。

声 明
8139 车牌号为浙 G9731X 遗
失浙商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 ，商 业 险 保 单 号 为 ：
199330703352014007035
的 保 单 的 印 刷 号 为 ：
P330332140070425，发票号
为 ：R143300100007906，保
险 卡 流 水 号 为 ：
C330332140067862 以 上 单
证遗失，声明作废。

声 明
8099 永康市东城三维模具加
工店遗失税务登记证（正、副
本 ） ， 浙 税 联 字 ：
3307221977112217107A， 声
明作废。

营业执照遗失公告

8101 永康市爱乐亿潇贸易有
限公司遗失永康市工商行政
管理局 2013 年 4 月 15 日核
发 的 注 册 号 为 ：
330784000163180 的营业执
照（副本），声明作废。

永康市爱乐亿潇贸易有限公
司

2015年6月5日
营业执照遗失公告

8102 永康市以德聚日用品有
限公司遗失永康市工商行政
管理局 2013 年 7 月 2 日核发
的 注 册 号 为 ：
330784000114075 的营业执
照（副本），声明作废。

永康市以德聚日用品有限公
司

2015年6月5日
营业执照遗失公告

8105 永康市东城国宜日用品
经营部遗失永康市市场监督
管理局2011年12月5日核发
的 注 册 号 为 ：
330784611134464 的营业执
照（正、副本），声明作废。

永康市东城国宜日用品经营
部

2015年6月5日
营业执照遗失公告

8106 永康市唐先镇祖传副食
店遗失永康市工商行政管理
局2011年7月27日核发的注
册 号 为 ：330784616010090
的营业执照（副本），声明作废。

永康市唐先镇祖传副食店

2015年6月5日
营业执照遗失公告

8107 浙江省永康市东正工具
有限公司遗失永康市工商行
政管理局 1999 年 10 月 14 日
核 发 的 注 册 号 为 ：
330784000043301 的营业执
照（正、副本），声明作废。

浙江省永康市东正工具有限
公司

2015年6月5日
声 明

浙江省永康市东正工具有限
公司遗失税务登记证（正、副
本 ） ， 浙 税 联 字 ：
330784717657165，声 明 作
废。

声 明
浙江省永康市东正工具有限
公司遗失永康市农村信用合
作联社龙山信用社开户许可
证 ， 核 准 号 ：
J3382000239601，声明作废。

声 明
浙江省永康市东正工具有限
公司遗失有效期自 2012 年 3
月 5 日至 2016 年 3 月 5 日的
组织机构代码证（正、副本、IC
卡），代码为：71765716-5，声
明作废。

声 明
8110王喆珩、范晓露遗失女儿
王思贻2012年6月28日出生
的 医 学 证 明 ，编 号 ：
L330673416，声明作废。

（2015）金永象商初字第180号
永康市臻臻工贸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东阳

市兄弟工贸有限公司与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无
法向你直接送达诉讼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合
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民事诉讼举证通知书、外网
查询告知书及开庭传票。原告要求判令：1、由被告
立即支付尚欠货款 593501.77 元并赔偿利息损失

（自起诉之日起按日万分之二点一计算至判决确定
支付之日止）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十五日内，举证期限为公
告期满后的三十日内。开庭时间为 2015 年 9 月 14
日上午 09 时 00 分，开庭地点为永康市人民法院象
珠人民法庭二楼二号审判庭。本案的合议庭组成
人员为胡琦明、应昕洁、王连进。逾期不来应诉，本
院将依法缺席裁判。

（2015）金永石商初字第163号
被告俞天海，男，1982 年 6 月 22 日出生（身份

证号：33072219820622283X），汉族，住浙江省
永康市舟山镇端头村 68 号。原告陈东高与被告俞
天海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无法向你直接送达诉讼
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
条之规定，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和证据副本、
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书。原告诉讼请求：一、判令
被告归还原告人民币 20 万元并支付逾期付款违约
金（逾期违约金从 2013 年 5 月 19 日起按中国人民
银行同期同档次贷款利率的四倍计算至判决确定
还款之日止）；二、本案一切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十五日，举证期限
为公告期满后的三十日。开庭时间为 2015 年 9 月
9 日 10 时 10 分，合议庭组成人员施红敏、卢贵安、
徐伟军，开庭地点为永康市人民法院石柱法庭二号
审判庭。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裁判。

（2015）金永石商初字第179号
被告曹成斌，男，1972年10月21日出生（身份

证号：330722197210212314），汉族，住浙江省永
康市前仓镇后吴村东山头3号。被告叶利，女，1978
年 5 月 24 日 出 生 （ 身 份 证 号 ：
330722197805242643），汉族，住浙江省永康市
前仓镇后吴村东山头3号。原告吕桂文与被告曹成
斌、叶利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无法向你们直接送达
诉讼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
二条之规定，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和证据副
本、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书。原告诉讼请求：一、判令被
告支付原告货款 98889 元并赔偿利息损失（利息损
失自起诉之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贷款利率计算至判
决确定归还之日止）；二、本案一切诉讼费用由被告承
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十五日，举证期
限为公告期满后的三十日。开庭时间为2015年9月
9日9时00分，合议庭组成人员施红敏、卢贵安、徐伟
军，开庭地点为永康市人民法院石柱法庭二号审判
庭。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裁判。

（2015）金永商初字第310号
徐 佩 如 （ 公 民 身 份 号 码 ：

330722196303283627，住永康市方岩镇上里叶
村峡川路 139 弄 30 号）、叶承义（公民身份号码：
330722196007193619，住永康市方岩镇上里叶
村峡川路 139 弄 30 号）、王琛（公民身份号码：
330722198311247131，住永康市象珠镇象珠二
村九进路 31 号）：本院受理原告朱金凤与被告徐佩
如、叶承义、王琛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5）金永商初字第 310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
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
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2015）金永商初字第852号
徐超美（住永康市东城街道长城村前地塔 146

号，公民身份号码 330722196010281441。）、胡
俊（住 永 康 市 古 山 镇 当 店 巷 8 号 ，公 民 身 份
33072219710910401X。）、林威（住永康市东城
街 道 长 城 村 前 地 塔 146 号 ，公 民 身 份 号 码
330722198401181412。）、武义县小贝哥工贸有
限公司（住武义县泉溪镇金岩山工业区纵三路2号,
法定代表人：胡俊）、永康市威远塑料厂（住永康市

五金科技工业园长城村,法定代表人：徐超美）：本院
受理原告徐梅红与被告徐超美、胡俊、林威、武义县
小贝哥工贸有限公司、永康市威远塑料厂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应
诉通知书、起诉状和证据副本、开庭传票、民事裁定
书（转程序）、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书、举证通知书
及诉讼风险提示。原告起诉称：1、请求判令被告徐
超美立即归还原告借款本金 70 万元并支付利息、
违约金（违约金从2012年12月31日起至归还之日
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的四倍计算，
算至起诉之日为37.7202万元）；2、本案全部诉讼费
用由被告徐超美承担；3、判令被告胡俊、林威、武义
县小贝哥工贸有限公司、永康市威远塑料厂对被告
徐超美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十
五日和三十日。开庭审理时间为2015年9月10日
08 时 30 分，开庭地点为本院 5 号审判庭（东门三
楼），审判人员为楼永高、吴哲儿、夏官庭。逾期不
来应诉，本院将依法判决。

（2015）金永商初字第1069号
王民（住浙江省永康市古山镇后塘弄二村后塘

路 365 号 ， 公 民 身 份 号 码 ：
330722198002234011）、金梅菊（住浙江省永康
市西城街道城北西路 294 号 302 室，公民身份号
码：330722197912196929）、施红宇（住浙江省
永康市唐先镇上厅村永乐小区 72 号，公民身份号
码：330722197810147931）、王爱珍（住浙江省
永康市古山镇后塘弄二村后塘路 365 号,公民身份
号码：330722198301094020）：本院受理原告胡
兴业与被告王民、金梅菊、施红宇、王爱珍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应诉通知书、起诉状和证据副本、开庭传票、民事
裁定书（转程序）、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书、举证通
知书及诉讼风险提示。原告起诉称：1、判令被告王
民立即归还借款本息共计577600元。本金47.5万
及支付逾期还款利息（利息从 2014年 6 月 9 日起按
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次贷款利率四倍计算至还
款之日止）；2、判令被告金梅菊、施红宇、王爱珍对
上述借款承担连带清偿责任。3、本案诉讼费、律师
代理费由被告方承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
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十五日和三十日。开庭审
理时间为2015年9月15日15时00分，开庭地点为
本院4号审判庭（东门3楼），审判人员为王加强、周
火根、朱晓君。逾期不来应诉，本院将依法判决。

（2015）金永商初字第24号
李 建 山 （ 身 份 证 号 码 ：

330722196812311710）：本院对原告施明生与你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2015）金永商初字第 24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
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2015）金永商初字第1610号
永康市三秦王工贸有限公司（住永康市花街镇

花街村花街茶场内左侧第 3 幢,法定代表人：方明
龙）；方明龙（住永康市花街镇花街村后山头 31 号，
公民身份号码：330722198804208210）：本院受
理原告永康市恒凯蜂窝纸厂与被告永康市三秦王
工贸有限公司、方明龙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们
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起
诉状和证据副本、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转程序）、
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书、举证通知书及诉讼风险提
示。原告起诉称：1、判令两被告支付原告货款
27000 元，并赔偿利息损失（利息自 2015 年 4 月 10
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次贷款利率计算至
判决确定还款之日止）；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
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
达期满后的十五日和三十日。开庭审理时间为
2015 年 9 月 14 日 08 时 40 分，开庭地点为本院 6 号
审判庭（东门四楼），审判人员为应志标、胡悠悠、杨
凤云。逾期不来应诉，本院将依法判决。

（2015）金永商初字第1847号
胡浪（住永康市芝英镇横沿村 107 号，公民身

份号码 330722197702284533。）、永康市鸿滔
门业有限公司（住永康市东城九龙北路328号第三
幢,法定代表人：吕晓健）：本院受理原告周存亮与被
告胡浪、永康市鸿滔门业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应诉通知
书、起诉状和证据副本、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转
程序）、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书、举证通知书及诉讼
风险提示。原告起诉称：依法判令被告胡浪、永康
市鸿滔门业有限公司共同支付原告货款 16935 元
并支付起诉之日起至实际付款之日止的利息损失，
利息损失按中国人民银行贷款基准利率计算。2、
由被告方承担诉讼费。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
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十五日和三十日。开
庭审理时间为2015年9月11日08时30分，开庭地
点为本院5号审判庭（东门三楼），审判人员楼永高、
吴哲儿、夏官庭。逾期不来应诉，本院将依法判决。

（2015）金永商初字第98号
浙江荣成科技有限公司、永康市胜达日用品有

限公司、永康市米罗工贸有限公司、永康市胜达工
具厂、永康市荣欣五金工艺厂、方亮、方升、吴宁、吴
犇、吴化通、吕冬秋、方荣：本院对原告招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金华永康支行与被告浙江荣成科技有
限公司、永康市胜达日用品有限公司、永康市米罗
工贸有限公司、永康市胜达工具厂、永康市荣欣五
金工艺厂、方亮、方升、吴宁、吴犇、吴化通、吕冬秋、
方荣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2015）金永商初字第 98 号民事判
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2015）金永商初字第100号
浙江荣成科技有限公司、永康市胜达日用品有

限公司、永康市米罗工贸有限公司、永康市胜达工
具厂、永康市荣欣五金工艺厂、方亮、方升、吴宁、吴
犇、吴化通、吕冬秋、方荣：本院对原告招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金华永康支行与被告永康市胜达日用
品有限公司、浙江荣成科技有限公司、永康市米罗
工贸有限公司、永康市胜达工具厂、永康市荣欣五
金工艺厂、方亮、方升、吴宁、吴犇、吴化通、吕冬秋、
方荣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2015）金永商初字第 100 号民事
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
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2015）金永商初字第152号
施青仁、周丽芳、黄云章：本院对原告林英巧与

被告施青仁、周丽芳、黄云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5）金永商
初字第 152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
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2015）金永商初字第606号
俞章凑、徐美女：本院对原告邓伟力与被告俞

章凑、徐美女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5）金永商初字第 606 号
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
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2015）金永商初字第2021号
章益乐：本院受理原告永康市江南碧英五金加

工厂与被告章益乐加工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起诉状和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开庭传
票、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及举
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十五日。开庭审
理日期为 2015 年 9 月 14 日 9 时 10 分，合议庭组成
人员为朱永革、胡悠悠、王安军，开庭地点在浙江省
永康市人民法院第6号审判庭（东门四楼）。逾期将
依法缺席判决。

(2015)金永龙民初字第22号
胡顺杰（住址为：浙江省永康市龙山镇胡塘下

村 大 明 堂 37 号 ，公 民 身 份 号 码 为 ：

330722198605255911）：本院受理原告应春君
与你离婚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
告送达应诉通知书、开庭传票、起诉状副本、举证
通知书和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书。原告要求判
令：1、判令原告应春君与你离婚；2、婚生女儿胡欣
悦由原告应春君抚养成人，由你支付抚养费。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的期限及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
后的十五日、三十日内，逾期视为放弃举证权利。
开庭审理日期为 2015 年 9 月 10 日上午 9 时 30 分，
地点为本院龙山人民法庭 2 号审判庭。逾期将依
法裁判。

(2015)金永龙商初字第166号
夏乘锋（住址为：浙江省永康市龙山镇下宅口

村 来 龙 头 85 号 ，公 民 身 份 号 码 为 ：
33072219841123571X）：本院受理原告俞慧康
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
定，向你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开庭传票、起诉状
副本、举证通知书和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书。原
告要求判令：1、由你立即归还原告俞慧康借款
25000 元并支付利息损失（利息损失从 2013 年 6
月 2 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
率计算至判决确定还款之日止）；2、本案诉讼费用
由你承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及举证期限分别为
公告送达期满后的十五日、三十日内，逾期视为放
弃举证权利。开庭审理日期为 2015 年 9 月 11 日
上午 9 时 30 分，地点为本院龙山人民法庭 2 号审
判庭。逾期将依法裁判。

（2015）金永商初字第105号
李 建 华 （ 身 份 证 号 码 ：

330722197901108217）、朱英丽（身份证号码：
330722197804144021）：本院对原告钱玉圭与
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们公告送达（2015）金永商初字第 105 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2015）金永商初字第132号
李 建 山 （ 身 份 证 号 码 ：

330722196812311710）：本院对原告施秀鸯与你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2015）金永商初字第 132 号民事判决书。自
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
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
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2015）金永商初字第1924号
永康市鸿滔门业有限公司（住浙江省永康市东城

九龙北路328号第3幢，法定代表人：吕晓健）：本院
受理原告永康市石柱胡响五金配件厂被告永康市鸿
滔门业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
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起诉状及证
据副本、应诉通知书等诉讼材料。原告诉请要求：1、
判令被告立即支付货款 27733 元并支付违约金（从
起诉之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贷款利率四倍计
算至款项付清之日止）；2、由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
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十五日，举
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三十日。开庭审理日期为
2015年9月8日上午09:30，开庭地点在本院东门五
楼九号审判庭，合议庭组成人员：朱建明、周晓江、胡
春来。逾期不来应诉，本院将依法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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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康市人民法院公告

浙江省永康市绿宇园林工程有限公司于
2015 年 6 月 5 日经股东会决议，决定终止经
营注销公司，并成立清算组。请各债权人自
本公告之日起45天内，凭有效证据向本公司
清算组申报债权，逾期不报视为自动放弃。

清算组联系地址：浙江省永康市东城金

城路578号

联系人：郦根福

联系电话：13858932946

浙江省永康市绿宇园林工程有限公司清算组

2015年6月5日

注销清算公告


